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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壬戌水灾述论 

陶水木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浙江杭州 310036) 

【摘 要】1922年(壬戌)夏秋,浙江遭受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给社会经济和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灾区各级

行政当局、浙江省内外各地方团体、省内外各大慈善救济组织等奋起救灾,承担了不同的救灾角色,都发挥了重要作

用。有识之士进而深入分析水灾成因,提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防灾之策。但人们对于灾荒,多是临灾想到防灾,

灾后则多把防灾计划束之高阁,以致灾荒一再发生,这一教训对今天不无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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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是水灾频发之区。 1922年(壬戌)夏秋,浙江遭受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给社会经济和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灾害发

生后,浙江省内外各界奋起救灾,有识之士进而深入分析水灾成因,纷纷提出防灾之策,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但迄今为止,除了《浙

江灾异志》等地方志对此有所记述外,学术界对这次水灾缺乏研究,本文力图对此作比较全面深入的初步探讨。 

一 

关于浙江壬戌水灾,当时报刊舆论多以“灾情之重,为亘古所未有”①、“为数百年以来所未有”②来评论。因近代报刊舆论

对某次灾害常作这类抽象的概括,以致灾荒史研究者看到这类文字常常怀疑其准确性。那么,浙江这次大灾情形究竟如何? 

大体而言,这次灾情“自 4月份余杭因淫雨而暴发山洪开始,5、6月间,金、宁、台、处及湖属各地均发生大水。 7月,新安

江、衢江、婺江、笤溪、浦阳江、曹娥江、甬江、椒江、瓯江诸水并涨,沿江各县无不成灾。 8、9月,温台两属又因台风带来暴

雨酿成水灾。时近半年,灾区达 55县市。”③
①
 

浙江壬戌水灾虽历时半年,受灾数次,但导致重灾主要在 8、9月。“旧历六月十四、十五两日(即 8月 6- 7日——引者注,下

同),大雨如注,益以飓风,山洪徒发,江水飞涨,平地水深数丈,一时被灾者至数十县之广,就中尤以浙东之义乌、东阳、金华、永

康、诸暨、奉化、嵊县等处受灾更为严重。而沿江一带全村漂没,片瓦不留者甚多;近海之处,更无侥幸,如平湖、海盐二县海塘

被风吹百余丈,冲没尤巨。乃时隔不久,又复风雨交作,同月二十一、二十二(即 8月 13- 14日)等日,水势浩大„ „旬日之间,一

再,田庐牲畜,十去六七,人口死亡约计万数,且时际立秋前后,适为新谷收获之期,经此大水,不但熟谷尽付洪流,即秋作亦已绝

望。积尸蔽途,哀鸿遍野,其凄惨状况,实不忍睹。天灾之重,灾区之广,有无过于吾浙此次者。”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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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卢永祥、沈金鉴致上海总商会函》,《申报》 1922年 9月 23日。 

② 《国会议员赈灾之提案》,《全浙公报》 1922年 9月 18日。 

③关于浙江此次水灾被灾县域,还有 60余县(《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报告书》卢永祥序)、“约及六十县”(《浙江省长公署训令》

第 2500号,《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60号,1922年 10月 23日)、“五十余县”(《新浙江》 1922年)多种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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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台风和雨带移动影响,壬戌水灾浙江各地遭灾时间略有差异,但主要集中在 8 月 6 日至 7 日、8 月 11 日至 14 日和 8 月 30

日至 9月初。 

8 月 6- 7日,绍兴飓风海啸,水势漫天,灾情奇重。《越铎日报》自 8月 8日至 14日连续 7天以“8月 6日夜大风为灾”为题,

详细报道属各地这次风水为灾情况④。据 9月绍兴对灾情实地查勘,“全被灾者二百四十五村,稻田冲毁三万二千五百八十亩,倒

屋二万零七十九间,塘坝冲毁一万九千七百六十五丈,桥倾五十一座,路坏八千三百九十丈,山崩七千丈,损失约二千三百余万

元。”[ 2](P.181)例如“绍兴南汇地方,旧历六月十五日(8月 7日)夜间惨遭风潮,土埂冲坍至三十一缺之多„ „禾稻淹没无存,

秋收已经绝望,舍宇飘没三十余座,破坏者不计其数。”⑤属诸暨 8月 6日晚“忽起狂风,既而洪水暴至。南区自牌头镇溃堤而下,

东区一面自斯宅溃堤而下„ „一面自乌盛蔡溃堤而下„ „数十村沿江房屋半被冲毁,死者无数,浮尸蔽江而下,惨不忍睹,已捞

起者六七百人,民田数十万亩尽成砂砾„ „洪水中饥不得食者十余万人,灾区及数百里。”⑥这还仅仅是 8月 6日受灾情况,其实

诸暨仅“八月中两星期内,飓风挟骤雨以至者,竟一再于三”,县城被大水浸入,“水灾之重,实为近世所罕见”⑦。属嵊县是壬戌

水灾受破坏和损失最惨重的县,该县于 6 月 18日、21日,7 月 10日、21日,8 月 6日、11日 6次遭灾,其中 8 月 11日“晚上十二

时狂风大作,猛雨倾盆,顷刻之间,水高三丈,„ „就地人云,此番水灾比前清光绪二十五年之大水尚需高涨三尺。”⑧舆论预计属

七邑重灾后要恢复原状,“非百万不办”⑨。 

台州也是重灾区之一,临海县城先后被水浸 3 次。其中 8 月 11 日午间,台州“忽发飓风,沙飞石走,至翌日下午七时许,风势

稍定,继以大雨,昼夜滂沱,历星期日全日,至星期一下午五时,雨势稍止。城外江水徒增三十呎,灌入城内,平地水深十呎,低屋全

没水内,楼居亦复遭水,西门外房屋大都被水冲坍”;“南门外隔江某村,居民约二百余,悉为大水冲去”;“城外一片汪洋,只露山

峰,不见平地,田畴淹水内,禾苗即不为水冲去,亦皆腐烂,棉花已无望,荒年景象已在目前。尚有许多室庐已毁、什器无存、嗷嗷

待赈、刻不容缓之灾民耶”。⑩ 

宁波地区各县 8月 6日、11日遭受两次风雨奇灾,正在设法筹赈之际,8月 30、31日“又连遭飓风,各乡山洪暴发,田庐人畜,

重复漂没,即平原之地,一望汪洋,棉禾亦被浸腐烂,其他堤防溃决、桥路损者,更不计其数”。仅 8 月 11 日,宁属鄞县、奉化、镇

海 3县因风雨交作,山洪暴发,漂流村落数百处,死亡男女达数千人,“灾情之重,为百年来所未见”。○11 

温州也多次风雨为灾。其中 8月 28日“大雨达旦,延及饱日,一息不住,平地水深,即夜三鼓,忽复倒泄,如天破裂,如地涌泉,

顷刻之间,水高盈丈,汪洋无际,俯不见地,人皆登屋,呼天不应,鬼神助号,如闻其声。下乡低洼,皆成泽国,浮家浸宅,惨若漂物;上

乡流急,庐舍颠,牲畜浸毙,器具漂散,蔽江而下,不知其数”。○12 

处州 8月 12日夜起连日大雨,至 13日水忽平地丈余,房屋倒塌,人畜田禾淹没漂流,直不可以数计,诚亦处州民大劫也○13。灾

害发生后,各县告灾函电如雪片般飞至杭州浙江军政当局、旅沪旅京浙江各同乡组织和慈善团体,仅《全浙公报》 9 月 18 日至

21 日○14 “各县告灾之电文汇志”专栏就有 23 县及多个市镇。有的县连日数次告灾,有的县则一日告灾数次,仅绍兴旅沪同乡会

至 9月初“接到属各县之告急电,已有二十余通”○15。一片汪洋、尽成泽国、庐舍飘没、人畜淹毙无算、哀鸿遍野、惨不忍睹等

词汇充斥这类函电。 

                                                           
④ 《 8月 6日夜大风为灾》《二志 8月 6日夜大风为灾》,以至《七志 8月 6日夜大风为灾》,见《越铎日报》 1922年 8月 8

日至 8月 14日。 

⑤ 《四志 8 月 6日夜大风为灾》,《越铎日报》 8月 11日。 

⑥ 《诸暨:暨阳风灾惨状录》、《越铎日报》 1922年 8月 14日。 

⑦ 《外报述诸暨水灾惨状》,《申报》 1922年 9月 4日。 

⑧ 《剡溪之水灾匪祸》,《越铎日报》 1922年 8月 13日。 

⑨ 《旅京浙同乡允助绍赈》,《申报》 1922年 9月 23日。 

⑩ 《台州水灾之惨状》,《申报》 1922年 8月 22日。 

○11 《宁波旅沪同乡会致北京同乡电》,1922年 8月 23日,《宁波旅沪同乡会月报》第 2号,1923 年。 

○12 《灾电:温州来电》,《嘉言报》 1922年 10月 14日。 

○13 《壬戌六月二十二日处州大水又作》,《全浙公报》 1922年 9月 12日。 

○14 因该报残缺,无法作更长时段的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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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次水灾的严重性还远不仅此,通常与大灾相伴的饥民蜂起、盗贼横行、疫病蔓延等诸多社会问题也与壬戌水灾相伴

而生。 1922 年 11月 17日的《新浙江》报“本省要闻”以《浙江之匪世界——杀人放火家常便饭,赤眉黄巾还算好人;上等盗匪

一品香,下等盗匪一枝香;狭路相逢兵怕匪,中途饮弹匪是兵》为题,详细报道了浙江严重之匪患○16。 

灾后匪势也烈。报载上虞“曹娥江沿岸一带,因今年灾情奇重,民不聊生,弱者转于沟壑,壮者铤而走险,以致匪徒横行”○17。

诸暨灾后“土匪势甚猖獗,„ „杀人放火,屡见迭出,居民受害不堪胜计”○18。诸暨匪首吴桂法甚至公开张贴布告招兵添将,每人

月薪十元起至百元不等,当地灾民因家无颗粒,加入者实繁有徒,以致匪势益烈○19。嵊县、新昌、黄岩、温州、义乌等地皆有匪患

之报道。另外,处州所属缙云、丽水则因“水灾甚重”,导致“丛生,死亡相继”。○20重灾之嵊县灾后也发生病疫。○21 

总之,浙江壬戌水灾灾区之广、灾情之重、危害之大,均为浙江灾荒史上所罕见。 

二 

壬戌水灾发生后,浙江地方政府、社会各界以及国际友好人士等纷起救灾,其动员范围之广、参与阶层之众、救济力度之大,

在浙江灾荒救济史上实属罕见,政府与各种社会力量在救灾过程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地方政府 

《申报》1922年 9月 19日的《杂评》曾指出,官厅在救灾中的责任“繁重而无可辞,盖筹办荒政,头绪万端,款项之如何筹措,

发放之如何符实,一切善后之程序如何能缓急适宜,偏枯,不敷衍,皆赖官厅扼要提挈,通盘筹划。”
③
浙江地方政府在壬戌水灾赈济

中难言履行了“扼要提挈,通盘筹划”之责,但在筹设救灾组织、通令勘查灾情、筹集救灾款物、指导各地救灾方面确也发挥了

重要作用。 

壬戌水灾发生后,浙江各地的筹赈会、水灾善后会之类的组织多是在政府或官员的倡导、组织下成立的。 9月 23日,省城杭

州成立了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该会虽然由工商界人士王芗泉、金润泉任正副理事长,却是政府主导、代表地方政府的筹赈机构。

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省长张载阳任该会会长;其组织章程规定:“本会筹划赈济事宜由理事长随时秉承会长或函呈督办处、

省长署办理”○22;其办事通则规定“各界人士赞助筹赈者均得由会长函聘为理事”○23,“各股主任理事及办事理事由会长函聘”,

“评议部议决事项由理事长函陈督办处、省公署核定施行”,经费收支情况也由该会按旬陈报督办处、省公署查核。 

8 月 14 日,诸暨县知事金鼎铭召集绅商筹议,在县参事会成立诸暨水灾救济事务所,并任主任○24。 9 月 13 日,在会稽道尹黄

涵之的积极筹备下,宁绍华洋义赈会成立,黄并任华会长。○259 月 19 日,定海县在县知事的推动下成立了定海壬戌筹赈会,“公推

                                                           
○16 见《新浙江》,1922年 11月 17日。 

○17 《匪徒横行曹娥江》,《新浙江》 1923年 1月 5日。 

○18 《绍兴来电》,《新浙江》 1922年 11月 21日。 

○19 《诸暨:吴匪张贴布告招匪徒》,《新浙江》 1922年 11月 24日。 

○20 《晨报》 1922年 9月 8日。 

○21 《浙江文史集粹》,社会民情卷,第 315页。 

○22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组织大纲》,《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出版时间不详,估计在 1923年,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藏,

以下引用不再注明馆藏处。 

○23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办事通则》,《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24 《浙江省长公署指令九一九九号:令诸暨县知事》,《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12号,1922年 9月 2日。 

○25 《组织华洋义赈会先声》,《时事公报》 1922年 9月 12日;《宁绍华洋义赈会开会记》,《时事公报》 1922年 9月 14日。 

○26 《定海壬戌筹赈会成立》,《时事公报》 1922年 9月 24日。 

○27 《水灾后之集议救济》,《新浙江》 1922年 11月 2日 

○28 《浙江省长呈大总统、国务院并致内务部、财政部、赈务处电为报诸暨等县被灾情形并乞发帑由》,《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06号,1922年 8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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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知事为筹赈会正会长”○26。 11月 1日,桐庐县也在知事的倡议下于县参议会内成立水灾筹赈会○27。 

各地水灾发生后,尽管有基层地方官员、绅商等在第一时间向省政当局、新闻媒体通报灾情,但这些多未经实际勘查,不能作

为急赈依凭,所以浙江省政当局把勘查灾情作为救灾工作前提,于各地遭灾后,即选派多人“分别赶赴各灾区,详细履,以凭续救济

及善后方法”○28 

除了直接派员赴灾区查勘,省公署还要求各道、县等基层地方政府迅即赴实地详勘具报。如 8月 21日,浙江省长公署同时复

嵊县、金华知事告灾电,要求金华知事迅速查明“被灾详情”,告知县知事公署已派员赴嵊县、诸暨、新昌查勘 ○29。 9月初,省公

署又向金华、会海道发出训令,要求三道尹令所属各县“按照表列各项详细查明,依式填造,其本县粮价若干及人民生计情形均于

备考栏详细开列”,训令随附了内容详尽的灾调查表格式○30。省属各道、县地方官员多能遵令切实勘查所属地区灾情。如象山知

县李沫“冒雨前往四城周察勘民间庐舍农产,„ „刻因交通骤断,设法分派查勘,急图救护,一俟探查得实,应酬应恤,及应请修复

之处,即当连同灾情,分别呈报”○31。浙江省议员、浙江制宪会议议员方赞修奉命实地勘查淳安、建德、桐庐、分水等地灾情,他

冒雨涉险,奔波跋涉,深入灾区村舍,广事调查访问,勘查灾情数月,如实详报,并将灾异图景提笔成咏,汇集《勘灾杂咏》[ 4]。但

也有个别知县勘查不力,或有委托他人敷衍之事,省长公署又向全省各道尹发出训令,要求转令所属被灾各县知事亲往各灾区勘

查灾情,不得委托他人敷衍。○32 

壬戌特大水灾发生后,灾民急赈以及随之而来,水毁道路、桥梁及堤坝塘堰等水利设施的修复需款孔亟且浩大。以灾情不算

太重的浦江估算,仅极贫灾民即需赈款 13.63 余万元,这还不包括 48 400 余次贫灾民和普通灾民的赈济;全县各乡道路修复“约

须五十余万元”,还不包括水毁房屋和各种水利设施的修复○33。所以筹款成为救灾根本,8月 19日,浙江省长公署立即向重灾的会

稽、金华所属的嵊县、诸暨、新昌、义乌、永康、东阳、金华、浦江、缙云拨急赈款 3 万元○34。至 9 月 23 日,省公署通过省财

政厅拨发的急赈款已达 12.15万元○35。在民间赈款一时难集的情况下,省公署拨款对于灾后急赈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附征赈捐是政府筹集赈款的通常方法,浙江因灾患频发,于 1921 年 3 月始征收货物赈捐,1922 年展期征收。浙江省长公署于

10 月初发出训令,要求各县切实宣传,落实在各项捐税项下继续加征赈款 1 年的法令,除了统捐部分由实业厅按规定征收外,关于

烟酒捐费项下其他应附收之赈捐,也于 10月 1日起开征,“援照上届统捐附收成例,明部署,悉数留济浙,由局随时解库存储候拨,

作别项用途,仍以扣足一年为限”。训令要求“各县知事剀切布告,随时协助该区烟酒专分局长妥速办理,以利进行。事关务,不得

稍存漠视。”○36 

地方政府在指导救灾和灾后恢复生产方面也发挥了积极作用。 9月底,浙江省长公署指令各地县,根据各地情况,尽力恢复生

产,并要求转告乡民,依农令时节多种杂粮,特别是马铃薯。一些县知事接电后,即根据本地情形落实并复电省公署。如慈溪县知

事复电说“业经布告,劝种杂粮。察酌土宜,除北乡棉区质松及东南两乡滨江低洼处所,附种小麦,不宜植外,其余尚适宜,由知事

垫款,购补分发,劝民广植”。奉化县知事也复电云:“已布告(所属)各就土质所宜,多种其他杂粮”○37。 

                                                           
○29 《浙江省长复嵊县知事电》,《浙江省政府公报》 1922年 8月 26日。 

○30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浙江省政府公报》 1922年 9月 7日。 

○31 《公电》,《时事公报》 1922年 8月 13日。 

○32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 2278号》,《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45号,1922年 10月 6日。 

○33 《灾电:浦江来电》,《嘉言报》 1922年 10月 14日。 

○34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 1983号:令财政厅饬拨会稽金华两道被灾各县急赈银元由》,《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02号。 

○35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 2237、2238号》,《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35号,1922年 9月 25日。 

○36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 2237、2238号》,《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39号,1922年 9月 29日。 

○37 张载阳在《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序”中说:水灾发生后,“始由省公署筹发款十七万二千元,令有司施急赈,继以冬

春为日方长,需款至巨,乃由各界发起浙江壬戌水灾筹振会”。 

○38 《浙江省长公署训令第 2366号》,《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49号,1922年 10月 11日。 

○39 《灾后多种杂粮之复电》,《时事公报》 1922年 10月 6日。 

○40 《浙西举办工赈之通令》,《嘉言报》 1922年 10月 14日;《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56号,1922年 10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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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当局在通令各地救灾时,还多次要求各地把急赈与平籴、工相结合。灾后不久,浙西水利议事会即向省长公署提出了

以工代赈修复各属被毁圩堤坝闸等水利设施,使来年春能及时耕种作物的详细方案,省长公署即向浙西各县知事发出通令,要求

浙西各县知事立即调查“县属灾区内冲决应亟修复之圩堤塘岸土方,逐一估计,分具图表,详加说明”,实行以工代赈○38。会稽道

尹黄涵之也多次就救灾方法电告或函达各知事,其中 9 月 20 日电令各知事“急宜将善后办法迅速拟定,究竟应否办理工,或办冬

赈与春赈。若办工赈必须择最关紧要者,或给银钱或办平籴,均须有切实办法,并将办期限、预定需款若干,亦应通筹估计,方可着

手。合亟电仰知事会同就地士绅,详细议妥。限电到十五日内,将办法及需款数目具报候核。”○39 

在近代灾荒史研究中,有一个比较普遍的观点,即民国时期、特别是北洋时期,政局动荡、军阀混战、财政拮据,官厅对于灾

赈与慈善事业无心也无力顾及,而官员、军阀只知搜括民脂,无视民瘼。但从浙江壬戌水灾赈济看,这样的观点有些偏颇。浙江各

级地方政府及政界官员在这次水灾救助中起了重要作用。浙江各种筹赈会等组织多在政府与官员的倡导下成立,并大多由同级行

政官员出任正职;捐税附征赈款由政府通令征收,水灾赈款的很大部分是通过财政厅、烟酒事务局、海关征收的“附捐”“附税”。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收到的赈款总额中,有财政厅赈捐附加 284 783.77 元,财政厅垫拨中央拨赈款 1 万元,浙江烟酒事务局附捐

44 634.89元,浙各海关附税 11 816.9元,总计 341 235.56元,占该会收到的各类赈款 848 700 余元的 40.22%○40。壬戌水灾救灾

物资更是主要由政府机关、官员捐赠,如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处捐助的物资就有单军衣裤、棉军衣裤、呢军衣裤总计 45 329件,占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总共收到衣裤包括单夹棉衣裤、呢衣裤、雨衣等 104 641件的 43.31%。所以,至少从浙江壬戌水灾赈济情况

看,浙江各级政府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 

(二)社会各界的救灾 

虽然浙江各级地方政府对于这次救灾比较重视,并确也采取了诸多措施,但灾区广阔,灾情严重,而“公家财政奇”,仅靠政府

的力量是难以担当救灾和灾后重建重任的。事实上,省内外各种民间社会力量在这次救灾中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 

大灾发生后,浙江省内各界人士纷纷成立各种救灾组织,开展筹款、调查、放赈等救灾工作。 9 月 23 日,省城杭州成立了由

浙江军务善后督办卢永祥、省长张载阳任会长,王芗泉任理事长,金润泉、俞炜任副理事长的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如上所述,该

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但形式上“由各界组织而成”,具体办人员,主要是绅商两界著名人士。 

该会“以筹款为第一要务,调查为第二要务,至查户口及筹备工、举办平籴等事亦次第筹划,积极进行” 23。为此,该会理事

长下成立了筹募、调查、总务、会计 4 股,由理事分任,分别执掌筹募赈款、调查各属灾、文书庶务和出纳赈款事宜。为筹集赈

款,该会调查股详细查明各省军民长官、浙江各旅外同乡、浙江华侨、浙江在上海等通商大埠经营实业者等,函寄捐启,请其劝募;

本省各机关、团体、各界则由调查股商同正副理事长切实劝募。 ○41为查实灾情,准确放赈,该会每府派出调查理事 2- 4人分县查

勘,及时查竣报告。调查格式包括:灾区广狭及轻重、某处宜办工赈工程及估计用款、非救不活的极贫户口数、某县粮价和缺粮

数以及接济运输便利路线等○42。至于浙江受灾各县具体施,规定灾重县由该会选派理事 1 人前往主持其事,由其延聘得力之士 10

余人共同举办;灾轻县由会请理事 1人前往或兼二、三县;理事至受灾县后须与县知事和衷共济,并与华洋义赈会中西人士协商妥

善办理,支配赈款须与华洋义会之款及各属筹赈会自募之款量为酌济○43。 

为提高救灾效率,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成立后一再强调要与华洋义赈会统筹协调救灾,“随时与华洋义赈会接洽,所有各县冬

赈春赈,或分任办理,或通力合作,各就灾区情形商定,以求实济”○44。后两会协商决定于受灾各县合设义赈协会。义赈协会一般

                                                           
○39 《关于风灾善后之种种》,《时事公报》 1922年 9月 22日。 

○40 《经收赈款报告》,《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41 《本会筹募股办事细则》,《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42 《本会调查股办事细则》,《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43 《壬戌浙灾分县施赈办法》,《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44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第二次评议会议事录》,《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45 《浙江华洋义赈会、壬戌水灾筹赈会合办各县义赈会章程》,《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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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杭州两会派人至各县会同中西人士 8- 16人组成,设中西会长、中西干事、中西会计各 2人;在杭州、湖州、金华、严州各属,

由杭州两会各派总视察 1 人切实查察办情形报告杭州两会;会计保管各种账目必须遵照杭州两会规则,动用款项须受杭州两会及

总视察的监督,各种支款需中西两会计同时签字○45;执行干事由杭州两会指派充任,有直接指挥一切事务之权;各项报告凡属于杭

州两会范围内各种事情以及工程调查、放赈等事,均得直接报告杭州两会。 

根据章程,浙江各县义赈协会陆续建立起来。关于各县义赈协会的运作,笔者以淳安义协会为例作些说明○46。 

淳安壬义协会由时任知事汪秋亭任华会长,富裕生任洋干事兼会长,并有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派出的总视察孙公度等参加领

导层,卫生 4 股,并设稽核主任和审查员,制订了《淳安县义赈协会办赈纲要》及《查赈规则》《放赈规则》《工赈规则》《施诊所

规则》《会计部办事规则》。淳安义协会的赈款及赈济物资主要来自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和浙江华洋义会。征信录所示,该会赈款

共计收银 53 597.72元,其中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拨冬春赈款 23 000元;浙江华洋义会拨冬春赈款 20 131.09元,又 4 358.51元,

另拨交苞米 138 600斤,折银 5 054.45元。淳安义协会都建立在对灾户的切实调查基础之上,征信录不但载有城区及各乡镇极贫

人口数量(共 13 925口),而且有极贫户姓名、所在村庄、票号码、该户人口数量。对工工程的调查、建设也极为细致、规范,每

个工程详细刊列有工程名称、所在乡村、工程长宽高尺寸、所需工料、工费用、承办人及完成时间等栏目。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作为省内最大的筹赈组织,在此次水灾赈济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该会先后筹集赈款 848 700余元,小米 1 

667包,单夹棉衣裤及呢衣裤、雨衣 104 641件,戏衣 302件,全部用于此次水灾赈济○47。 

除了浙江壬戌筹赈会等各种省内救灾组织外,以浙商为主体、以上海为活动重地的浙江旅外同乡也积极投入壬戌水灾赈济,

并成为这次水灾救助的主要力量。水灾发生后,浙江旅京被灾各属同乡即分头筹赈,“于是有壬戌筹赈会之设”○48。旅京浙江全

省壬戌水灾筹赈会成立后即进行劝募工作,并致浙江省长、省军务善后督办电并转各法团,建议向世界慈善家劝募,“务请征集各

灾区被灾影片及详细图表,译成西文,分送各领事各教会暨海关邮局等,请其代为鼓吹”○49。浙江省政当局即向中国驻美国公使施

肇基致电,请其在美鼓吹劝募,以惠梓乡。○50旅京浙籍国会议员傅梦豪、张浩、赵舒等于 9月中旬提出提案,要求即“请迅令地方

长官先办急赈,并查明被灾各属详实情形,分别轻重施赈。”○51 9 月 17 日,旅京绍兴同乡会也致电北京华洋义会,请其赐拨巨款拯

救,又电绍兴同乡蒋梦麟、蔡元培作为绍兴代表出席北京华洋义赈会,请求其拨款赈济○52. 

上海是旅外浙人集聚重地,据甬人王正廷 1920 年的说法,在当时百余万上海人中,仅宁波人“居五十余万”○53。近代崛起的

浙江商人以上海为经营中心,他们人数众多、实力雄厚,执上海商界之牛耳,也是支撑上海作为“中国慈善枢纽”的重要力量,从

丁丑灾荒实施大规模义赈到华北五省旱灾救济,旅沪浙商一直是中坚力量○54。 

壬戌水灾发生后,“旅沪浙人痛切桑梓,均抱救济之怀”,浙江各同乡团体积极开展筹赈工作。9月初,旅沪浙江自治协会蒋尊

                                                           
○46 以下关于淳安义赈协会运作的概述均见《淳安义赈协会征信录》,1923年,藏浙江省图书馆古籍部。 

○47 该会赈款及赈济物资收支明细详见《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该会 1922 年 9 月 23日成立,1923年 7月结束。 

○48 《旅京浙人筹赈之意见》,《全浙公报》 1922年 9月 19日。 

○49 《浙江省政府公报》,第 3742号,1922年 10月 2日。 

○50 《浙当道向美国乞赈》,《新浙江报》 1922年 10月 8日。 

○51 《国会议员赈灾之提案》,《全浙公报》 1922年 9月 18月。 

○52 《旅京浙同乡允助绍赈》,《申报》 1922年 9月 23日。 

○53 见《宁波同乡会征求会宴会记》,《申报》 1920 年 4 月 17日。这里王氏关于 1920年上海总人口的说法不确,据研究 1920年

上海总人口已达 225.5万人。 

○54 1919年,湖北义赈会董事许奏云曾说:“沪上为慈善渊薮,„ „试问各省水旱偏灾,何一年不在上海募捐,而募捐办赈之人,又

皆不出于沈朱(指沈仲礼、朱葆三,——引者)诸公”,反映了浙商在上海慈善界的地位。见《湖北义赈会董事会记》,《申报》1919

年 11 月 14日。另外,关于近代浙商在上海商界的地位和影响,可参见笔者《浙江商帮与上海经济近代化》,上海三联书店 2000

年 3月;关于近代浙商在上海慈善界的影响,可参见笔者《民国北京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浙江社会科学》 2005年

第 6期。 

○55 《旅沪浙人发起浙灾赈济大会》,《申报》 1922年 9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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簋等发起浙灾赈济大会,在沪上开展募捐,同时在杭州新新舞台演剧助赈,还提出救灾、备灾两大策。救灾策包括组织全浙水灾赈

济会、切实调查被灾各区状况及关于筹款、放赈、监督放款办法;备灾策主要是疏浚河流办法及未受灾各区筹防办法○55。 9月中

旬,浙江各旅沪同乡团体联合向参众议院浙籍议员发出通电,指出浙江遭受特大水灾,有的地区已出现食草根树皮,及聚众食大户

现象,“若不及时筹急救之计,将来蔓延全省,后患不堪设想,现经预算赈款,非筹集四百万元不济,南方历次劝募捐输,已成弩末”,

希望浙籍议员,利用驻京师、熟悉京师诸大善士的机会,分往北方诸省,代数百万灾黎请命○56。 

旅沪绍兴同乡会接到属各县告灾急电后,即召开会员大会,讨论筹赈办法,吁请中国济生会、中国义会、浙江军政当局及浙江

各慈善团体实施急赈。经该会宋汉章、徐乾麟努力,上海华洋义会议定先拨属 2.5 万元急赈,又得中国义会 2 万元急赈属。 9 月

3 日,绍兴旅沪同乡会在上海总商会召开属水灾筹赈大会,成立了属水灾筹赈会,徐乾麟任会长,田时霖任主任,宋汉章、田原、王

鞠如、严成德等著名经济董事,籍名商黄楚九、王晓、徐乾麟、田原、王鞠如等纷纷认捐,当场认捐 2.05 万元,其中余姚西药商

黄楚九认捐 5000 元○57。该会与绍兴旅沪同乡会广泛开展募捐筹赈活动,共募集赈款 55 万元,居浙江各旅外同乡团体所设的筹赈

会募款之最,在壬戌水灾、特别是属地区水灾救助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筹赈会田时霖等人“奔走呼吁,办粮赈济,剔查灾户,怨不

辞,用能集款多而全活者众”○58。 

壬戌水灾发生后,旅沪甬商鉴于宁属各县“迭遭飓风大雨,各县纷纷告灾”,于 8月 22日成立宁波水灾急赈会,推朱葆三为会

长,傅筱庵、谢蘅为副会长,总务主任陈蓉馆、邬志豪,捐主任李征五,会计主任楼恂如,文牍主任厉建侯,干事袁履登、孙梅堂、

李孤帆等,并派定各灾区办专员○59。该会成立后即连日在《申报》刊登启示○60,并于 9 月 10 日在宁波同乡会召开宁波急赈大会,

到会甬商纷纷认捐,当场认捐万余元○61。 9 月初,同乡会以朱葆三、虞洽卿、王正廷、盛竹书、傅筱庵等名义致电北京、汉口、

天津、苏州、营口、杭州、福建等宁波同乡会,要求协募赈款,协力赈济,还派理事邬志豪赴北京向旅京同乡劝募赈款,短时间内

即募万余元;同时函电华洋义总会及上海、天津华洋义赈分会,希望“迅赐巨款,以救灾黎”;又电宁波各官厅及宁波总商会,告知

已特派办专员胡咏骐携款前来办,要求宁绍台道尹和宁属各县官员积极筹赈,并与特派办专员协同救灾 83。至 10月,宁波旅沪同

乡会“募到赈款已达五万三千余元,认而未缴尚有一万数千元”○62。同乡会还仿铁路加收赈款办法,派代表多次与宁绍、太古、

招商轮船公司协商,使其同意自 10 月 1 日起对行使在沪甬间的轮船加收一成赈捐,其款由上海通商银行代收,汇交会道尹黄涵之

分配灾○63,仅 10月份就得此项附加赈捐 5000余元。 

湖州旅沪同乡以湖州商人杨信之、王一亭、庞元济、沈联芳、刘翰怡、周庆云、蒋孟频、潘祥生、沈燮臣、吴登赢、沈田

莘等为核心成立了湖属水灾筹振会,也在《申报》等刊登捐启,开展募捐赈济工作○64,共募捐 32 565.26 元,先后购米、衣分发各

县,计安吉米 1000 石,面粉 700 包,棉衣裤 1800 件,孩衣 300 件;孝丰米 500 石,面粉 300 包,棉衣裤 1200 件;吴兴米 400 石,棉衣

裤 900 件;长兴米 400 石,棉衣裤 900 件;武康米 400 石,棉衣裤 800 件;德清米 300 石○65。旅沪台属同乡也成立台属水灾急赈会,

以屈映光为名誉会长,朱葆三为会长,章梫任副会长,积极开展筹款赈济活动○66。 

1920 年应华北五省旱灾救济需要而创立的华洋义会是中外合作的重要慈善救济组织,总部设于北京,江浙地区设有上海华洋

                                                           
○56 《旅沪浙省各同乡会乞赈电》,《申报》 1922年 12月 12日。 

○57 《绍属水灾筹赈大会记》,《申报》 1922年 9月 4日。 

○58 《赈务纪要》,《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59 《水灾急赈会纪事》,《宁波旅沪同乡会月报》第 2号,1923年。 

○60 如 1922年 9月 12日《申报》就刊出《旅沪宁波急赈会乞赈》;同日还刊出《驻沪绍属水灾筹赈会乞赈》。 

○61 《宁波急赈大会记》,《申报》 1922年 9月 11日。但 1922年 9月 26日《全浙公报》所刊《何使募赈浙灾之电告》说该大

会于 9月 20日召开。 

○62 《沪同乡筹募赈捐之成绩》,《时事公报》 1922年 10月 28日。 

○63 《三公司轮船加收水脚助赈之实行》,《时事公报》 1922年 9月 21日。 

○64 《浙江湖属水灾筹赈会筹募急赈》,《申报》 1922年 11月 14日。 

○65 《赈务纪要》第 3页,《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66 《旅沪台属水灾急赈会乞赈》,《申报》 1922年 11月 14日。 

○67 上海华洋义赈会与总会一直存在一些矛盾,至 1928年正式脱离总会。参见蔡勤禹:《民间组织与灾荒救治———民国华洋义

赈会研究》,第 115- 116页,商务印书馆,2005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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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会(分会)○67,遇灾时还随时在各灾区设立支会或分所,并随救灾工作结束而结束。上海华洋义会成立时即由浙商朱葆三任干事

长(后称会长),王一亭、宋汉章、傅筱庵等浙商在其中也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所以与浙江关系密切,曾在浙江多次设立分支机构,

在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壬戌水灾发生后,上海华洋义会对浙江救灾工作也高度重视,并积极参与救灾工作。 

为赈济浙灾,上海华洋义会立即在浙江建立健全了组织系统,完善救灾孔道。 9 月上中旬,杭州、宁波两华洋义会先后设立,

杭州华洋义会由钱塘道尹张庶询、华洋义会总干事明思德为华洋会长,辖杭州、湖州、金华、严州 4个支会,担任旧杭州、嘉兴、

湖州、金华、衢州、严州各属灾。宁波华洋义会以会道尹黄涵之、浙海关税务司甘福履为华洋会长,以宁(波)(兴)台(州)属及温

(州)处(州)两属支会隶属之,担任旧宁波、绍兴、台州、温州、处州各属灾。杭州、宁波华洋义会成立后,积极推进下属支会的

成立。如宁波华洋义会决定于“被灾最重各县派员前往组织支会,筹办放赈”○68。到 11月底,宁属各县镇海、奉化、慈溪、定海、

象山等县成立 8个支会。 

救灾赈济以筹款为第一要务,浙江壬戌水灾发生后,上海华洋义会多次向全国发出为浙省电,还特设由王一亭为主任会长的

“浙灾募款委办会”,自 12 月 1日起组织“浙灾征募大会”,请总统黎元洪任征募大会会长,以一个月为期,以征募百万赈款为目

标,分设 25个总队分任劝募,以中国各省省名作为队名。会上,山东队代表绍兴同乡会田时霖预缴 1.1万元,安徽队代表会道尹黄

涵之、甘肃队代表王湘泉、吉林队代表金润泉、江苏队代表陆伯鸿、四川队代表汪幼农、新疆队代表甘福履、河南队代表沈冕

士、直隶队代表陈伟东、贵州队代表宁波同乡会等各预缴 1万元,计 10.1万元○69。 12月 11日,浙灾征募大会在宁波旅沪同乡会

举行第一次揭晓大会,至 12 月 10 日,已揭晓的 13 队募集赈款已达 177090 元,其中陕西队(上海钱业公会)已征募 38000 元,基本

完成 4万元征募目标○70。但因商业凋敝,又值年关,加以时仅 1月,征募异常困难,至 12月 29日仅征募到总额的三分之一○71,届期

共征募赈款 70万元○58。 

在壬戌水灾救济中,上海华洋义会通过杭州、宁波两会在浙江总计放赈 123 万余元,其中征募赈款 70 万元,中国华洋义会拨

上海会 33 万元,1920 年灾余款 20 万元○72,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其他省外灾、慈善机构也纷纷参与壬戌水灾筹赈活动。江苏

义会会长冯煦以缙云、东阳、义乌灾情奇重,特派义绅乔孟乾为缙云主任,华复元为东阳、义乌主任进行冬春两,其中缙云冬 20 

617.21 元,春 22 600 元;东阳冬 23 000 元,义乌冬 9 028. 599 元,春 10 000 元,计达 95 600 元。冯煦还与刘鹤莊协济丽水灾赈

4 000元。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拨给缙云、东阳、义乌 3县的赈款也统一由冯氏所派义绅汇放。冯煦还以上海广仁堂义会名义推

义绅钟岳办理诸暨冬玉米、粟 5 000袋,又续办春用玉米粟 10 000石,并施放诸暨棉衣 2 000套,旧衣 1 000件,孩衣 400件。北

京中国义、唐保谦也派义绅王鸣皋等至新昌查放春银 11 348元○73。确如张载阳所说“其缙云、东阳、义乌、丽水、诸暨、新昌

诸县,复承江苏义会金坛冯嵩庵先生及武进盛庄夫人、无锡唐慕潮先生昆仲助款与粮,延友查放,全活甚众”○74。中国红十字会总

会总办事处应浙江海道尹林致函关于“以缙云、丽水两县水灾甚重,丛生,情极可惨,请贵会酌派救疫队,携带药品即日驰往,依法

施治”○75的请求,于 9月上中旬连续在《申报》刊出《中国红十字会为浙省处属缙云丽水水灾乞赈启事》,并于 9月 20日派出以

潘佩声为首的救护队,乘“飞鲸”轮赶赴温州,赈灾民,同时向社会善士劝捐善款○76。上海中国济生会也于水灾后成立驻杭筹赈处,

以钱塘张庶询道尹为主任、单仲范为副主任,在余杭、缙云、丽水、安吉、青田施放赈米和衣服、被子,并拨温州育婴堂、广济

院 1 500元,总计 15 560元○77。 

总之,壬戌水灾发生后,无论是省内外同乡团体,还是各大慈善救济组织都积极开展救灾工作,发挥了民间社会组织在灾荒救

                                                           
○68 《义赈会分组支会》,《时事公告》 1922年 10月 11日。 

○69 《浙灾征募大会开会记》,《申报》 1922年 12月 4日。 

○70 《浙灾征募大会第一次揭晓》,《申报》 1922年 12月 12日。 

○71 《浙灾征募大会通告闭会》,《申报》 1922年 12月 30日。 

○72 《赈务纪要》第 2页,《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73 《赈务纪要》第 1- 2页,《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74 《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张载阳序。 

○75 《中国红十字会为浙省处属缙云丽水水灾乞赈启事》,《申报》1922年 9月 7日。 

○76 《红会派员救护温州水灾》,《申报》 1922年 9月 21日。 

○77 《赈务纪要》第 4页,《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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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中的重要作用。 

三 

浙江是水灾频发之区,然而像壬戌水灾这样区广灾深的灾患也确属罕见。何以导致如此巨灾?人们在纷起救灾、善后的同时,

也在思考浙江水灾之成因及防范之方法,提出了诸多方案和建议。 

从根本上说,浙江多水灾主要是由气候、地理和地质条件决定的。浙江地处东南沿海,属副热带季风气候,年平均降水量达

1000- 2000mm,由东北向西南递增,浙西和浙南沿海丘陵山地为全省多雨区,一般达 1600- 2000mm,个别山区县达 2200mm以上。而

且浙江的降雨量主要集中在 6、7、8 月,阴雨绵绵中又常出现暴雨过程,易致水灾。 6 至 9 月间,浙江又常有台风登陆,伴随大风

暴雨和风暴潮,台风入侵是导致浙江水灾的重要原因之一。壬戌水灾就是在长期淫雨已经成灾的情况下,复加以强台风登陆、暴

雨随至、多灾并发而成的巨灾。 

从地理、地质方面看,浙江有土壤面积 9688.24 千公顷,占全省陆域面积的 92.01%。土壤分布具有明显的区域特征。浙东、

浙南和浙西丘陵以红壤、黄壤为主,浙西丘陵地区还分布着大面积的石灰岩,这些土壤极易发生水土流失。而钱塘江北岸太湖流

域及杭州湾南岸的宁绍一带为平原,地域较小,主要水道大多从西南流向东北,或分别向东和向北,上下游落差较大,每遇暴雨,汇

成急流,奔腾而下,下游不及宣泄,极易泛滥成灾。 

然而,正如邓拓在论及灾荒成因时说:“自然条件之对于人类社会,属于外在力量。此力量既属于外在者,则其所及于人类社

会之影响,自不能超越于人类社会本身所具有之内在结构条件之上。使人类生活遭受深重之打击者,盖必乘人类生活有某种缺陷

之时,无缺陷则灾不现,或现而甚微,有缺陷,斯成灾矣!”
⑤
 

浙江壬戌水灾成因除了自然因素外,更有人为因素,其中植被破坏、水利失修为致灾重要原因。 

北洋政府时期,浙江广大农民在田赋正税和各种附税重之外,还有各种苛捐杂税○78,生活维艰的农民为维持生计,不得不在荒

僻山野垦种杂粮以补口粮之不足;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兴起和发展,城镇建筑大量增加,木材需求激增,森林被伐日益

严重;加以官厅倡导植树、保护植被不力,全省植被受到严重破坏,山丘表土日松,失去蓄水能力,一遇暴雨,汇成急流带着泥沙奔

往下游,下游河床因此逐渐增高,遂成大灾。《申报》在报道台州水灾惨状后指出:台州年来迭遭水灾,“其故缘江口淤溢,偶遇大

水,宣泄不及,遂致倒灌平壤”。又云“台州近三年来,迭遭水灾,而往昔十年中,仅患一次,其水势亦无近年之大,其故大半由于森

林不讲,任意砍伐之所致。盖十年前,附近山中莫不森林葱,今则牛山濯濯,土石悉露,一树不复可见,山泥为疾流挟之俱下,河身逐

渐淤塞,今有多处与岸齐。„ „深望中国学习林业诸君能劝山地当道,亟亟讲求造林也”⑩。宁波《时事公报》也曾发表《迭遭

水灾之原因及补救办法》一文,以宁波受灾最重的奉化为例,对此次水灾原因作了深刻的分析。该文认为:“奉化水灾年甚一年,

由于山头开垦,二由于溪旁筑田。惟其开垦,故泥土疏散,一经暴雨,即挟泥入溪,前推后拥,竟至堆积,水不能泄,乃就横溢,加以溪

旁筑田,则溪心狭小,几经冲突,田就崩塌,其石其泥,意(益)为梗塞于下游,而上游乃汹汹不绝,待梗塞冲开,水即挟石拔禾,滔天

而下。以是村村受灾,程程罹难,溪大则水亦大,地高则水亦高”○79。 

水利设施经年失修与壬戌水灾有更直接的关系。辛亥革命后,浙江也是派系林立,政争不断,政潮跌宕,军队也急剧扩充,军费

膨胀,使财政支出无度。1917年,浙省财政支出中军费达 807.95万元,警政费 166.24余万元,总计 974.1万余元,竟占该年全省财

政实支总数 2100 万元的 46%以上。
⑥
1926 年,浙省财政亏空居然达 2150 万元,几乎是全省一年的财政收入○80。政局动荡,财政窘

困,使浙江地方当局无心也无力有计划地开展关乎省计民生的水利工程建设,水利失修,河道淤塞,堤塘坝失去防洪抗洪能力,一

                                                           
○78 浙江列入国家预算的杂税就有牛税、炭税、葛渣、塘鱼、覃菌、碓税、港税、季钞款等,见周谷城:《中国近代经济史论》,

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7年第 1版,第 146页。 

○79 见 1922年 8月 2日《时事公报》。 

○80 杭州市档案馆编:《民国时期杭州市政府档案资料汇编》,内部编印,第 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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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台风暴雨,即致大灾。旅沪浙江名流组织的浙江自治协会在灾后不久就指出“全浙被灾,哀鸿遍野,虽曰天灾,然亦人祸。行政

官府对于水利事业,既不注重事前,又不知筹防事后,补救无法,委之天命,听其自然,以致浩劫人民,永久沉沦”。○79 

在反思水灾原因时,浙江地方当局、社会团体和有识之士也纷纷提出各种防灾方案与建议,其中兴修水利、植树造林一时成

为共识。 

浙江水利委员会于当年 10 月提出了浙西防灾计划即南湖疏浚计划。该计划统计了浙西十余年来之降雨量,并以水量最大的

1920 年 6 月为例,计算出了成灾水量也即疏浚南湖应挖去土方之面积,并以每百立方挖土所需费用计算出整个工程需款 39.8 万

元。计划认为:此项工程是浙西地区预防水灾最重要的工程,“亟需急办,万不能再缓,盖因循苟安,一遇灾患,公私损失,动必数千

万。以此数十万急浚南湖,则数十年之水患当可减轻。”○81 

奉化旅沪同乡会组织的水灾善后会也指出:植树造林对于防治水旱灾害“费省事简,效率又宏”,于是专门把林学硕士凌道扬

1918年针对直隶大水提出的《造林防水论》和农商顾问萧费西针对 1920年华北五省大旱提出的《植树救旱说》汇集成《水灾旱

灾根本救治法》刊印分送。其“前言”指出:凌氏、费氏所论虽侧重北方,而对于现今奉化也大有用武之地。“前言”并提出植树

造林、防治水旱灾害办法 13 条,希望家乡父老兄弟采择实行,务求普及,“使入其境而举目皆森林,吾奉须可免水旱之患矣”
⑦
。

宁波《时事公报》发表的《迭遭水灾之原因及补救办法》一文,在分析了奉化壬戌水灾后也提出了治其本源三策:“一、劝令山

头种树,禁其开垦;二、丈量溪河面积,不需侵占公地;三、设立溪河管理人,河谷之间任其养鱼种植,石子泥沙,则责其挑通。以上

三种方法行之,或能见效。若其敷衍度日,灾至则求人赈济,灾过则又作宴安,岁岁如此,何所底止,愿吾同乡注意之”○82。 

浙江地方当局也“迭经令各县知事培种林木”,其中 1922年 10 月 19日向全省各县发出的切实办理植树造林训令指出:“预

防水患,涵养水源,均非种树不为功”,“千百亩之深林,固足以洪流,十廿株小木亦可以资涵蓄,已准予补助,更应尽力推行,鉴已

往之情形,谋将来之补救,若再不亟亟提倡植树,为减少水患之要图,则覆辙相循”,为害无穷。通令要求各知事应“趁此秋冬之际,

亟将该县境内可以植树之公私荒山一律清查,剀切劝谕人民栽种树木,并晓以利害,乐于从事山麓溪岸等处尤宜劝其多栽森林,以

资保护。”要认真培育已种之树木,“共禁滥伐”,“未种荒山,速谋栽种,毋使有名无实。其新造林在一千亩以上,一年后经勘明

实在成活者,除照条例章程给予奖励外,并由省署特别奖励 100元,多者以此递加;其新旧造林区域并宜责成各该处团警加以巡护”

○83。卢永祥在为《浙江壬戌水灾筹赈会报告书》所作的序中也说:“救荒之策,振济于事后,尤贵防患于未然。浙江濒临江海,又

多高山峻岭,提防之不修也,河流之淤塞也,森林之植也,沟洫之不讲也,皆为致灾之由,甚愿人君子惩前毖后,于防灾之事急起直

追,群策群力以图之,可淡而浙民永享乐利”。○84 

然而,尽管从官厅到慈善团体、地方团体、慈善人士都认识到水灾致因,提出了不少防灾之策,但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防灾

意见,言之非艰,行之维艰。这一方面固然是限于财力,但更重要的还是对于防灾的认识。人们对于灾荒,多是临灾惊骇失措,纷纷

告灾求赈,想到修水利、植林木,但事后多抛诸脑后,把防灾计划、建议等束之高阁。灾荒一再发生之后,则逐渐习以为常,以致对

救灾防灾渐趋冷淡。《申报》“评论”当时就指出:“中国人之惯性,临灾则张皇惊骇,事后则淡然若忘。一见再见之后,则更视为

故常而不以为意,水灾之来,募捐也,借款也,摊派也,各种附捐也,有老例在,举而行之,甚便至用,款如何监督,弊窦如何防范,初

时尚有人注意,稍久则一切不复过问。若欲于灾过之后,谋所以防二次之灾,督责政府,举防灾政策之实,则更千百中无一人注意

焉。”
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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